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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0 日召开的

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收购资产的议案》。 

为完善公司金融服务产业布局，新增金融服务产业利润点来源，不断提升公司

的金融服务产业竞争力，公司全资子公司金洲慈航（浙江）投资有限公司拟用自有

资金以现金支付的方式收购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余杭金控”）

持有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5%股份、杭州余杭科技担保有限

公司的 94.05%股权和杭州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 70%股权，收购对价分别为：

29147.89 万元、22418.48 万元和 4220.17 万元，共计 55786.54 万元。金洲慈航（浙

江）投资有限公司与余杭金控已签订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并于 2017 年 1 月 6 日签

订《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 

杭州市余杭区财政局已出具批复同意上述标的进行转让。公司收购浙江杭州余

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5%股份尚需获得银行业监督管理相关机构的核准。 

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不需要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交易对手方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 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110583214771G 

注册地址： 杭州市余杭区余杭经济技术开发区超峰东路 2 号 6 楼 601 室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何玉水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 年 10 月 08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营范围：服务：投资管理咨询（除证券、期货），投资管理，接受企业委托从

事资产管理，实业投资，股权投资，财务咨询（除代理记账）。（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余杭金控主要股东为：杭州余杭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陆金津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深圳易道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余杭转型升级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陆家嘴财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宁波东方恒瑞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和上海陆家嘴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等。 

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

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

他关系。 

二、标的公司介绍 

（一）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155,719.1429 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南苑街道南大街 72 号 

设立时间：2013 年 11 月 1 日 

经营范围：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

定批准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基金销售。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7785.9640 5.00% 

杭州老板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7785.9640 5.00% 

杭州西湖汽车零部件集团有限公司 7785.9640 5.00% 

杭州众望实业有限公司 7785.9640 5.00% 

杭州杰丰服装有限公司 7785.9640 5.00% 

杭州永亨投资有限公司 7785.9640 5.00% 

杭州双龙机械有限公司 1826.0191 1.17% 



 

股东名称 持股数额（万股） 持股比例 

其他股东 107177.3398 68.83% 

合计 155,719.1429 1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6 年 9 月 30 日（未审计） 

资产总额 6,708,239.90 万元 7,134,397.44 万元 

负债总额 6,178,553.64 万元 6,564,288.90 万元 

净资产 529,686.26 万元 570,108.54 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经审计） 2016 年 1-9 月（未审计） 

营业收入 200,948.18 万元 160,555.11 万元 

营业利润 72,864.70 万元 64,968.36 万元 

净利润 58,129.21 万元 54,390.37 万元 

 

（二）杭州余杭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余杭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景星观路 2 号 

设立时间：2013 年 5 月 15 日 

经营范围：融资性担保（具体内容详见融资性担保许可证）（上述经营范围中

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18,810.00 94.05% 

杭州余杭区资产处置有限公司    410.00 2.05% 

浙江日通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00% 

浙江争光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120.00 0.60% 

杭州富特带钢有限公司    100.00 0.50% 



 

杭州昌兴饲料有限公司    100.00 0.50% 

杭州双鲸过滤机有限公司    100.00 0.50% 

杭州惠丰工贸有限公司    100.00 0.50% 

杭州东晨五交化有限公司    60.00 0.30% 

合计 20,000.00 1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6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8,830.61 万元 27,926.41 万元 

负债总额 4,694.10 万元 4,182.17 万元 

净资产 24,136.51 万元 23,744.24 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经审计） 2016 年 1-9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11.89 万元 906.73 万元 

营业利润 1,037.41 万元 781.74 万元 

净利润 1,311.68 万元 807.73 万元 

（三）杭州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临平街道景星观路 2 号 

设立时间：2011 年 8 月 31 日 

经营范围：动产质押典当业务；财产权利质押典当业务；房地产(外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房地产或者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在建工程除外)抵押典当业务；限额

内绝当物品的变卖；鉴定评估及咨询服务；商务部依法批准的其他典当业务。（上

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前置审批项目的，在批准的有效期内方可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及持股比例：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3,500.00 70%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万元） 持股比例 

杭州余杭科技担保有限公司 1,500.00 30% 

合计 5,000.00 100% 

2、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16 年 9 月 30 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740.89 万元 6208.73 万元 

负债总额 135.33 万元 180.34 万元 

净资产 5605.56 万元 6028.39 万元 

项目 2015 年度（经审计） 2016 年 1-9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1.16 万元 667.33 万元 

营业利润 335.63 万元 564.56 万元 

净利润 162.92 万元 422.83 万元 

 

三、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签订时间 

甲方：金洲慈航（浙江）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受让方”） 

乙方：杭州余杭金控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余杭金控”或“出让方”） 

签订时间： 

（二）转让标的 

浙江杭州余杭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 5%股份、杭州余杭科技担保有限

公司的 94.05%股权和杭州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的 70%股权。 

（三）标的转让价格 

本次收购的标的股权转让价格为以资产评估公司评估确认的股东权益 55786.54

万元作为定价参考；同时，根据杭州市余杭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标的股权的拍卖

结果，双方同意，标的资产转让价格为 55786.54 万元人民币。 

（四）支付方式 

转让协议签署后，甲方应将转让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转让价款支付方式为：

甲方采用一次性付款方式，将在本合同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汇入乙方指定账户。 

（五）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在下列条件全部得到满足时生效： 

（1） 出让方及目标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 受让方的股东金洲慈航董事会审议通过； 

（3）标的股份的审计、评估报告已经国有资产监管部门备案或核准（如需）； 

（4）标的股份转让经目标公司行业监管部门备案或核准（如需）。 

（六）股权交割及过渡期安排 

本协议签署后，双方应当按照本协议条款严格履行各自义务。在甲方将股权转

让款支付至乙方指定账户后六十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指派专人向原登记机关申请办

理标的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甲方予以协助。双方应通力协作，及时提供

标的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文件。目标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工商变更登

记手续之日，为该标的股权交割完成日。 

本协议过渡期内，乙方对目标公司及其资产负有谨慎、善意管理义务。乙方应

保证和促使目标公司的正常经营，过渡期内目标公司出现的任何重大不利影响，乙

方应及时通知甲方并作出妥善处理。目标公司在过渡期的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受让

方享有，运营所产生的亏损或因其他原而导致目标公司净资产减少，则由出让方承

担。 

（七）纳税和费用 

出让方和受让方一致同意，股权转让所涉税收和相关费用由相关当事方依法承

担。 

（八）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甲方享有对于标的资产的全部收益，为保障甲方权

益，乙方向甲方承诺：自愿为前述标的资产本金及收益、投资分红的实现提供连带

责任保证，如果上述标的资产出现资产减值、无法获得投资收益及投资分红的情形，

乙方应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进行差额补足。 

2.乙方向甲方承诺：自本次股权转让完成之日后两个会计年度，每年标的资产

的收益为不低于标的资产评估值税后年化 10%（含 10%）。双方一致同意，在每一

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乙方及时向甲方提供标的资产相应年度审计报告，若标的资产

在任何一个会计年度的收益少于乙方所承诺年化收益，乙方应以现金或双方认可的

其他方式进行差额补足。补偿金额的计算方式：当期应补偿金额=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收益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收益数。 

四、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一）人员安置、土地租赁情况  

标的股权转让完成后，公司承诺目标公司现有人员维持现状不变；目标公司及

其员工应遵守公司内部关于子公司管理的规章制度。 

本次交易不涉及租赁土地事项。  

（二）关联交易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与标的企业和交易对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和关联交易

情况。本次交易不存在新增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情况。  

（三）同业竞争情况  

本次交易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不存在与标的公

司经营相同或相似业务的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

在产生同业竞争的情况。  

（四）独立性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将继续与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保持独立。  

（五）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资产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是公司完善公司金融服务产业布局，新增金融服务产业利润点来源的

重要举措，通过收购上述资产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综合竞争能力和持续发

展能力。在完成上述资产收购后，公司的金融服务产业覆盖长三角地区，借助该地

区的发达的资本市场，可以快速提升公司的金融服务产业竞争力，更好地实现产业

与金融的结合。 

本次交易可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产生有积极

影响。本次交易后，杭州余杭科技担保有限公司和杭州众信典当有限责任公司将成

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将其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2、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金洲慈航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一月十日 




